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98.09.17 應用經濟學系 98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98.11.24 人文及管理學院 98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3.12.23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6.01 10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08.24 105 學年度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5.10.12 105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2.27 107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06.05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12.14 111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03 月 2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 年 03 月 25 日 11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6 月 18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修習本系

課程之學生能於校外適當場所實習，透過工作實務與課堂所學理論結合，以培養具

經濟或管理相關實務經驗之人才，依據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實習單位係指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國內外公私立單位、企業

及法人機構。 

第 三 條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視為專業選修課程，實習八十小時核計一學分。 
第 四 條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原則於寒暑假期間實施；修課對象為選修本系實習課程

之學生。 

第 五 條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每學期公告各實習單位所提供之實習名額，並公告校外

實習申請截止日期，及校外實習說明會日期。 

第 六 條  學生至實習單位實習，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第 七 條  授課教師每年應針對擬參加實習的學生舉辦校外實習說明會，說明內容除本辦法相

關規定外，應針對校外實習之安全、態度、儀容、守時等要項進行說明。 

第 八 條  學生實習期間於校外實習單位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產

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投保實習保險，相關膳、食、旅、雜項等費用，由本系與實習單

位另行於合約中約定。 

第 十 條  學生實習原單位得依其單位規定核發薪資。 

第十一條  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應陳遞實習考核表(如附件二)給實習單位負責人，並於實

習結束後繳回給授課教師。 

第十二條  校外實習期間學生受相關處分或發生爭議時，依「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

辦法」第九條辦理。學生實習時，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並受其指導，違者得請實

習單位隨時通知校方，予以糾正、懲處或轉介；若學生校外實習權益受損或適應不

良時應先告知指導老師，若指導老師無法解決，則得提請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提出申訴。審查上述議案時得邀請學生代表與產業界人士各一人出席，並協商轉介



或其他解決方案後，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請校級實習委員會備查。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結束後，於次學期依授課教師之規定繳交實習報告。 

第十四條  校外實習成績由授課教師參考實習報告與實習單位評語綜合評定之。 

第十五條  實習指導教師或授課教師應定期瞭解學生校外實際情況，並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

及相關問題;校外實習期間學生輔導訪視以不少於一次為原則，並向學校辦理公差

假。 

第十六條  學生校外實習應進行實習成效評量，包括(一)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二)

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

度成效；(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校級實習委員會議備

查後施行。 

 



附件一 

校外實習學生申請表 
 

【無意願參加者請勿填寫】 
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膳食： 
葷食素食 

駕照種類： 
機車 汽車 無 

自有交通工具： 
自行車 機車 汽車  無 

本次實習地點皆在宜蘭縣，往返實習的交通需自理。 

期望的實習地點：               鄉鎮 

                公車可到達    不指定地點 

                其他特殊需求(請說

明：                           ) 

專長 
能力 
自我 
評估 

 

項     目 佳 
普

通 
欠

佳 
 

項     目 佳 
普

通 
欠

佳 
1. 導覽解說

能力 
□ □ □   4. 網路行銷

能力 
□ □ □ 

2. 資源調查

能力 
□ □ □  5. 文書處理

能力 
□ □ □ 

3. 園藝景觀

能力 
□ □  □  6. 台語溝通

能力 
□ □ □ 

 

 



附件二 

學生成績考核表 

合作單位 
名 稱  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學 生 
姓 名  學 號  班 別  

成 
 
 
績 

項 目 標 準 分 數 總 分 

出勤情況 20%  

 

學習態度 20%  

專業知識應用 20%  

能力與技能應用 20%  

學習成效 20%  

考 核 評 語 學 習 內 容 摘 要 

  

督導人員簽章                      合作單位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